
计算机游戏与青少年的价值观念 
 

郭实渝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摘要:正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许多价值观念的建立是来自各方面，包括家庭、父母、同侪、与社会环境。

最近十余年来，计算机科技在推动许多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新形式游戏，有别于传统的青少年游戏形式。计

算机游戏或线上网络游戏占了青少年生活的重要部分。有关网络游戏与青少年成长之相关研究，数年来累

积非常丰富的文献。本文探讨是否计算机游戏的情节与内容取代部分传统青少年价值观念建构的来源。本

文拟藉助相关问卷的试测，及实证的结果，论辩此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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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绪论 

计算机科技的应用是双面的，有其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后果。在呈现了许多正面意

义，其负面的问题也渐渐出现，并开始有不少的讨论，尤其是网际网络的发展，促使许多未

发展前的问题或技术有了新的面相。 

自从计算机科技的出现到其普及的进入几乎每一个家庭、社区及环境，速度相当惊人，

一方面，因为计算机科技造成的商机，是现代国家经验发展的指针之一，它代表着社会的进

步与国家之竞争力。另一方面，它更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面相，计算机网络的发达，改变

了一些原有的生活形式、技术，甚至思考方式。同时，许多原有的生活形式也顺应计算机科

技，而有了新的运作方法。就以最古老的社会行业之一，色情业为例，也因为不同的沟通、

关系建立的方式，产生了以网上交友，或「援交」的形式出现。 

任何生活方面的改变，无论是来自社会意识，或者是因为技术的改变，都会影响到人类

对外界评价上的修正。最简单的技术，如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当初只是用在娱乐上，其价

值是只是生活上娱乐用品之一，然而，在被人类应用到战争上时，火药的价值就有了改变，

甚至成为抢夺的目标，具备权力优位的象征。现代科技，甚至计算机科技被人类运用时，就

具备价值的意义。基本上，计算机科技的发展本身是不带有价值意义的，所谓「匹夫无罪，

怀璧其罪」，也就是科技发展的罪恶在于使用或应用的人身上。技术的根本性格有着艺术性、

精神性及彰显性，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丧失了上述性格，甚至脱离人性与人际关系。进

一步哲学性的思考，认为科技是呈现出非中立性、未来主导性及自设框架性。（Ihde, 1993） 

如此，科技始终具备与特定文化、社会、经济等脉络的关系，与人类价值观念也有关系

了。正如 Cooper（1995）探讨的问题，科技对人类而言是一项福祉，还是另一种奴役的形

式。 

到了今日，尤其是大部分已开发的国家中，科技，无论是那一种，都是生活上的一项必

需品。由对科技反省的结果，也看出它具备的价值意义，那么，科技影响到人类价值观念的

情况如何呢？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无法全面探究。我们只就现代科技发展上的

一个小小面相，建立其与对青少年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成长的关系。 



下面，首先讨论青少年阶段个人成长的过程，其次对计算机游戏的思考，最后以一些实

证上的数据来说明并提出结论。 

II、青少年自我成长中价值或道德观念的形成 

不论是存在主义还是任何哲学理念，我们不能否认一项事实，人类的存在永远不是固定

的，存在主义有着很深刻的描述，尤其是沙特，主张人类追求永恒存在的欲望是无法实现的，

到存在个体能够完成自我的时刻也就是个人存在往向虚无死亡的一刻，虽然人存在是一个悲

剧，但是人类仍然希望能认同某项稳固的价值，或者是自我认同，肯定个人的价值。在人们

自问 「我是谁？」 的过程中，从无意识的与他人沟通开始到有意识的与家庭份子、邻居及

同侪的接触，建构个人在他人及社区中的自我认同，在时间或个人心智成长中渐渐确定自我。

这个自我发展（ego-development）的过程是十九世纪以来发展心理学最有兴趣的研究项目

之一，也是心理分析学探讨的对象。近百年来自我发展的研究，有许多理论以及不同的解析，

几乎每一位学者都依据自己临床或实验的结果，发展出不同的阶段理论，本文不在讨论各种

不同的理论，只将讨论的目标锁定在青少年阶段，大约是十三岁至十六岁左右，探讨的主题

是在青少年阶段的价值观念之发展，用以衡量的工具将是以计算机科技发达的计算机游戏。

当然，从这个相当细微的行为表现可能无法完整的显示出青少年在价值观念形成上所受到的

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由一些理论的探讨以及实证的资料，可以了解到以现代科技发展的一

些休闲活动，如计算机游戏，在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建构上是有其指针的功能。 

自我观念的发展理论主要是在心理学探讨上，教育心理学应用这些理论思考由儿童到成

人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学习理论上，在这两个领域上，都有非常多的文献。本文将采用

Loevinger（1982）及 Rich and DeVitis（1985）两本着作中提出的理论。实际上，此二本

书所提出的理论本身也都是综合性的。换言之，他（她）们的讨论都是综合了早期心理学上

的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提出的时间都是在二十世纪的八０年代，在实际的应用上，可能已经

过时。如后者，在借用 Erik H. Erikson 与 Robert J. Havighust 的青少年道德发展理论时，

青少年阶段的发展工作（tasks）包括了为婚姻及家庭生活做准备，这一点若放在二十一世

纪来说可能不是非常恰当，而且也有着文化及社会阶层的偏差状况。但是一般而言，青少年

阶段的价值观建构是人生的重要阶段，这是学者们共认的。 

青少年是儿童期的最后阶段，也是到青年时期的过渡时期，此时期青少年重新认同，不

再是儿童阶段的游戏性质，而是加入社会性、同侪之集团以及性向的认同。要求被认可，不

只是成就上的肯定，而且更是年轻人的个人独立自主性的肯定，往向多元的及成熟的独立人

格之建立。我们从 Erikson 表列的人生发展阶层来看，第五阶段是青少年时期，其主要特征

是个人认同相对于认同的混淆，延续个人由儿童时期的各种影响发展自己在个人心灵与社会

完全的独立个性，更由此而往向成人时期在性向及完整个性上的独立人格。在图表上明确的

看出来青少年阶段发展的复杂性（Erikson, 1980: 129）。 

John Martin Rich 与 Joseph L. DeVitis 认为 Havighurst 的理论是有渐进式的教育哲学

理论为基础，也就是有着以儿童或青少年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相反的，Erikson 的理论是

以普遍价值为目标，以传统伦理学概念为个人成长与自我认同的方向，是实在论的主张，他

曾被批判，未能认清由实然到应然之逻辑问题。（Rich & DeVitis, 1985: 63-65）。 

无论具有进步主义或来自实在论思想，他们对青少年阶段的价值建立的思考，都有参考

的价值。Havighurst 提出十项青少年的道德发展项目，包括建立成熟的两性同辈关系，建立

社会角色，有效的接受且应用个人的体能，建立独立于父母与其它成人的情绪，建立经济上

的独立，为未来就业做准备，为未来婚姻与家庭生活做准备，发展智能与公民能力，建构社

会负责行为及获取指导行为的价值及伦理系统。（Ibid, pp. 53-54）在这十个项目中，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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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延续儿童期到青年期之过渡时期所需要的身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发展成为一个 
「好人」 或 「好公民」的成熟价值观念。虽然道德或行为规范的建立是由小养成的，这是

一个长期的成长过程，到了青少年，重要的是增加了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社会价值的认知，

及完成此一工作的心理及文化基础。这些是来自学习与社区对个人的影响力。心理上，青少

年学习到他人的存在、人际关系的稳固、个人行为上的容忍及牺牲。在文化基础上，因为社

会阶层的不同，对社区的向心力也有差异。如自由主义在近二十年来的推展，造成个人主义

的意识强过社群主义，因此在价值与伦理系统的建构上，趋向于个人自我中心的价值观。除

此之外，青少年要学习的价值还包括情绪上的满足、奖惩之间的公平、爱与受重视的感受、

权威形象人物的教诲，与推理及反省的思考。 

Erikson 提出其发展理论相当早，一九三五年的讨论，即以其生命圈为重心，将人们的

生命分为八个阶层。其中第五层是探讨个人的认同与认同混淆。他认为各阶层之间是有相互

重叠的情况，但是在个人生活过程中，若前一阶层的问题尚未解决，其一生都会因此未解决

的问题而有疑虑。相对应于第五层就是青少年的阶层，面对的是认同与角色的扩张，这是人

生中最困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人面对混淆的，不知所措的事件，来自各方，具有冲突

的信息，冲突的解决方案，不同方向的意识型态与期待，以及来自成人的压力或威胁等，使

得青少年有着不可避免的认知危机（identity crisis）与角色混淆。同时，这段时期，青少年

有着与 “英雄” 人物认同的趋势，但其智能与情绪控制能力尚未发展完全，对一生志业也不

完全肯定，对自己的未来仍在不确定状态（Rich & DeVitis, 1985: 59-61）。在这样子的人生

状态之中，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有必要给予 “普遍的价值”，如基督教上的 “爱怜人如同爱己” 
等使心灵稳定的普遍伦理教条。 

我们也可以藉由 Loevinger（1982）提出的自我发展的阶层理论来讨论，作者未指出其

阶层相对于人生的那一个阶段，但从她将其理论与其它学者理论的比较及对各阶层的说明看

来，青少年可以指设到其由第三至第四阶层的过渡期以及在第四阶层的发展。由前者，顺从

时期（conformist stage），到个人道义阶层（conscientious stage）的过渡，此时期与顺从

时期最明显的不同在渐渐增加对自我的认识，及了解到不同的选择可能性之存在。展现自己

在他人面前的自信、孤立、自我意识。一方面有着独立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希望有归属感或

被认同感。 

经过此过渡阶段之后，发展到另一个阶层，道义阶层（conscientions stage）就是 Erikson
所指的青少年时期。青少年与同侪及同辈相处，认知到对他人的责任、朋友的意义、行为的

法则，但仍是相当自我中心的，甚至可能为了朋友而触犯法律，开始个人主义的阶段。

（Loevinger, 1982: 20-22） 

从各种从青少年的发展理论及研究中，不难发现青少年阶段是有一些特征的，包括在此

时期是个人建立独立人格的开始，建立个人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也是心理及行为上最容易

混淆的时期。虽然青少年开始有了正义、英雄的崇拜对象，但往往为朋友或初次接触到人际

关系及感受到之义气而不加思索的行动，并且自认出自良心或是正义的行为。从小学或儿童

期成长到青少年时期，在教导及辅导上是有不少与儿童时期或青年时期不同的地方。在教育

心理学及辅导方面有许多的讨论。但是由上面的论述就可以看出，青少年阶段是建立价值观

念、英雄崇拜，及开始独立的时期。此时期也是建立个人价值观的阶段，青少年阶段始终是

由儿童、少年阶段成长的，因此过去所接受的观念都有延续的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影响力

量。那么，除了家庭、同侪、社会之外，一些游戏中隐含的意识是否也是一个影响力的来源

呢？现代计算机科技，尤其是涉及到除了学校课程或教师言教与身教之外的休闲活动，包括

电视及计算机游戏是否也是来源之一？这是我们尝试回答的问题。 

III、计算机游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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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０００年笔者从事一项对中小学计算机教学的实证研究，在访谈过程中，访问到一

位台北市国小的教务主任，她向笔者提到有关电玩与现实认知混淆的可能性，她的儿子，曾

经沈迷在计算机游戏中，她说： 

孩子会沈迷在计算机游戏给予的成就感中，有许多孩子在平常学习、人际互动，

与家人相处上都会有挫折，可是在计算机前面就完全没有挫折。他只要掌控机器，

所有的按键都可以帮他解决所有问题，只要敌人来袭，马上杀掉敌人，等于是用

机器掌控他自己的生命。我的孩子在国二时，相当沉迷于这些游戏中，他打到全

班网络游戏最高分，他曾跟我说，他的生命中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打电动。

直到他累积的三十几万分变成零分，因为一位同学打卡进去之后，全部分数都没

有了。他初期的反应非常激烈，以头撞墙，非常气愤，有时又垂头丧气，哭喊着

这是一年努力。我很紧张，怕他走向绝路，还好他的悟性很强。最后，他告诉我

他要放弃计算机游戏，不再碰它了。 

这个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些现象及计算机游戏形成的文化。一些沉迷于计算机游戏的青

少年可能会混淆虚拟胜利与现实世界中之胜利，情绪控制能力仍须辅导，生命中之重要价值

未能厘清。从上一节理论上的论述及上面的个案，我们进一步要认识计算机游戏在青少年之

价值观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 

计算机科技的应用影响着几乎所有的人类生活之面相，尤其是一些已开发的国家，在教

育活动上，计算机发展之后虽然并不是首先运用在教育上，但是应用计算机于教育工作上，

也有了近四十年的历史。以计算机科技为主的教学方法，深受许多教师的重视，更被认为是

教学活动中发展智能、文化，及教育经验的主流（Fisher, Dwyer, & Yocam, 1996）。虽然在

国内，计算机教学仍未成熟（郭实渝，2004），但是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如何藉助计算机教

学加强学生的学习效果或基本能力，有非常多的文献，以国科会每年补助的相关研究，信息

相当丰富。这一方面呈现的是计算机科技的许多正面力量，及正面的用途。 

在全球各国努力发展科技及计算机运用之际，各方面因为使用计算机所造成的正面影响

有许多讨论，除了一些对计算机仍持有保留态度的人仕之外，大家都不会否认他所造成的效

果，信息流通的方便及快速，虽然缩短了人际之间的距离，但也使人类思想受制于计算机程

序，出现了一些因为网际网络的发达造成的负面效应。大约十年前，心理学家们开始注意到

因为使用网际网络过多造成的网络沉迷（internet addiction），最有名的心理学者 Kimberly 
Young 从一九九七年开始陆续研究并发表许多相关的论文，如探讨个人心理之沮丧与网络沉

迷的症候之关系（Young & Rogers, 1998）。以后 Dr. Young 在网站上主持对网络沈迷及心

理健康的医疗中心，提出各种的讨论。 

这些负面效果的讨论是针对网际网络的使用而言，网络沉迷包含相当广的行为，包括沉

迷于色情网站、沉迷于网友关系、上网之赌博、购物、交易、超载的网络搜寻，及计算机游

戏等（Young, 2005）。换言之，若花在计算机的时间过多，造成对一般生活，不论是家庭

或学业的影响是会产生身心上的问题的（Young, 2001）。 

在国内，将网络沉迷的议题作为讨论与研究项目之一是在最近的六、七年左右，然而，

在此之前，到最近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借用国外的研究项目，将其特性放在国内，探讨是否有

同样的状况产生，其中仍以网络沉迷的问题为主，如林珊如（2002）、方紫薇（2004）、陈

淑惠（2002）等学者主持之国科会研究。她们的研究可能与教育的关系不强，而且大部分

并未针对计算机游戏的特定议题探讨，并未引起社会大众的重视。同时以研究国内现象是否

与国外的现象一致，如此未能完整的解释国内之网络文化。 

在国内，计算机游戏成为社会大众或教育人仕探讨的主题是开始于家用计算机并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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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七年前，在都会区的商业界因应青少年需要的休闲活动场所及设施，纷纷开设网络咖

啡。在还没有完善的规范时，造成一些情节严重不等的社会问题。在民国九十年的统计，全

台湾约有三千家（向阳基金会，2001）。这个数字在目前可能因为家中计算机及宽频网络的

普及会减少一些（在下节中，将举出一些实证）。这个社会现象引起的讨论绝大部分是负面

的，而且在少数的研究案件中也是以因为沉迷于网咖造成之偏差行为探讨主题（陈冠中，

2003；黄德祥、李介至，2003；柯文生，2003；林希展、周倩，2002）。 

我们进一步看看这个现象，在五年前网咖事业兴起，成为一项颇有商机的事业，因为是

新兴事业，也就没有一个相当完整的管理机制，若经营者完全以营利为目的，根本不考虑到

因为青少年进入这种场所可能产生的正、负面效果，连带的对青少年学业、行为产生的影响，

那么，这种网咖的行业的确是对青少年产生影响的。如向阳基金会于二００一年所做的调查，

在近万份有效问卷样本中，有近半数青少年曾经或常常到网咖，而其中六七一人是每周三次

去网咖，占全部调查人数的 7.2％，可以说是具沉迷倾向。在网咖中进行的活动最多的是「玩

线上游戏」，其次是上网聊天（向阳基金会，2001）。我们看到的是不论是否沉迷在其中，

计算机游戏渐渐形成青少年休闲的主要活动。在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网咖的行业已经不如几

年前的兴盛，主要原因在家庭计算机的普及率已相当高，价格又不高，加上宽频网络的推广，

因此，计算机游戏成为人们，包括青少年学子在课后的主要休闲活动，甚至有些沉迷的现象，

仍然有一些偏差行为的产生。那么，我们的计算机游戏的文化有些什么特征，在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对其价值的建构可能影响在哪里？ 

国内对计算机游戏，尤其是以玩线上互动游戏形成的社会关系及其造成的人际关系及文

化的研究并不多，大部分研究是以国科会专题研究计画形式进行，有的还在进行当中。综合

一些计画报告及个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大约勾勒出计算机游戏造成的次文化现象特征。因为

这个次文化仍在进行或形成当中，因此，我们的描述不是完整的，随时会因一些状况的出现

而有改变，或形成不同的文化样态。 

对于电玩或计算机游戏的评估，在各界人仕都有正反面的评价，我们看到有的青少年甚

至可能因为参与电玩比赛而获得极高的社会评价，竟而被人称赞是「为国争光」，让一些家

长不敢禁止子女沉溺于电玩游戏，当然这是矫枉过正的情况。但也在学术研究中呈现相当正

面的观点，包括电玩可以训练或促进儿童的手脑反应等，甚至强调电玩与所有传统嬉游空间

一样，对儿童成长与自我探索具有高度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有反面的意见，因为儿童的性格

尚未稳定，容易造成沉迷的现象而不知如何脱离。这两方面的意见是常见的论述（林鹤玲、

郑芳芳，2004）。根据她们的讨论： 

在学术论述中，探讨电玩与儿童的关系反映了两极化的观点：一方面，许

多研究指出，强调电玩与所有传统嬉游空间一样，对儿童成长与自我探索具有

高度重要性，所创造的新空间与儿童在其中的探险活动有助于儿童自信与自治

能力的养成、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远离现实的幻想空间，具有建设性意义。另

一方面，则将社会对计算机科技的忧虑带到高峰；心理学文献大量探讨电玩文

本以及游戏的暴力、侵略、竞争特质如何对青少年与孩童行为造成负面影响，

电玩被认为让孩童暴露在暴力、色情等信息的负面影响中，游戏场所产生的复

杂人际关系更刺激孩童产生各种偷、抢、骗等反社会行为。 

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探讨，都缺乏对计算机游戏本身的了解，以及其所造成脱离现实世

界的次文化情境，这个特性应该是在青少年价值观念建立过程中最容易产生混淆的部分。下

面我们藉由对计算机科技的反省，及计算机游戏的认识整理出四点计算机游戏文化的特性。 

首先，计算机游戏与传统游戏最大的差异在于它的虚空间性，在参与计算机游戏时，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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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无论是角色扮演、旁观的打击手，或者一些益智性游戏，萤光幕

上的世界会将你带到一个虚拟的空间，其中情况较明显的是数字线上互动的网络游戏，这种

与网友互动的线上游戏所形成的虚拟情境，却具体的呈现在现实的人际或社会之次文化关

系，这些性质远超过一般简单的个人计算机科技游戏。当然，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比，它

具有丰富的想象空间与各种超现实的关系，是令人暂时忘却烦恼的时空，正如同儿时的故事

书或童话，也如同电影世界，是梦想的园地。甚至在哲学之知识论，虚拟实境的思考，也引

起不少讨论（Wolff, 2001: 96），也是目前许多科幻小说热衷的题材。但是，我们进一步思

考，虚拟世界始终不是现实世界，无论它与现实世界有多接近，或有多遥远，它总是某些制

造者所设计，思考出来的幻想世界。如此，一些对计算机科技持保留态度的学者而言，虚拟

世界至少彰显了一种人类霸权或控制欲的结果，因为计算机本身没有创造力，只靠外来输入

的信息，数据库是固定的，不论任何虚空间，似乎提供悠游在其中的玩家广大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玩家仍然是存在于计算机程序设计所控制的世界之中，给予玩家的是一种可以自由

作业的幻象。另一方面，程序设计者在商机的带动下，不断绞尽脑汁设计新的方式吸引顾客，

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融入程序之中，而玩家也在有意或无意的情

况下接收了这些讯息，再加上计算机游戏的画面变换非常迅速，观看者根本无法消化或反省

上一画面所隐含的讯息，就必须接收新的画面。这样子的虚拟世界提供给游戏者的讯息是什

么？值得深思。 

其次，在近几年来计算机游戏发展的趋势，由学生提供的资料看来，除了一部分益智性

的游戏，但对青少年没有多大吸引力之外，其余的游戏绝大部分是拟人化的攻击性游戏，在

过程中往往以攻城掠地，战胜敌人为晋级的条件。这是数字线上游戏的大宗，也是青少年最

喜欢消磨时间的游戏，这些游戏不同于传统的游戏活动，有终止的时候，也不同于一些科幻

故事或电影，有终止及散场的时间。这种计算机游戏会吸引人不断的进入其世界，甚至与其

它玩家一起合作以争取打败敌人的空间。如此形式的游戏，由于拟人及以类似人类活动之情

境为背景及思考方式，形成的是种虚拟社会的情境，虚拟社会存在的法则及人际关系比现实

社会要简单而且要少许多。法则的建立完全根据程序设计者的设想与发明，没有「人」的意

义，跟随着设计者设想的情节，有可能发展出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系统，但此关系是建立在

纯经济理性或经济诱因上。从林鹤玲与郑芳芳的研究中看出，虽然青少年玩家以参与「血盟」，

建构线上与线下的人际关系，但他们交友的原因不在交友，而是在虚拟角色的生存。这是否

使参与的玩家完全受制于程序设计者呢？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能力如何形成是教育心理学家

要探讨的。 

第三点，计算机游戏无论设计得有多精细与完整，它总不是现实的社会，它使终只是一

种休闲的活动，就像传统的游戏活动或幻想故事一样，在成人与青少年或儿童互动的关系中，

多少都会在故事与活动中注入少许教育的意义，尤其是一些流传许久的故事，多少都有些人

生意义，甚至对人际关系一些隐含的行为指导原则，尤其一些古代历史演义、故事等。前一

阵子在计算机游戏中蛮受到较长的年轻人，如大学生等欢迎的「三国演义」游戏程序，虽然

简化不少情节，而且更着重三国人物及三国之间的战役，但却造成一些未看过该本章回小说

的大学生想要进一步阅读该书，甚至于有较小年纪的玩家，放弃游戏而阅读原典「三国志」
∗。但是这些仍然只是少数，而且也未能吸引青少年。目前在青少年群中受到欢迎的游戏，

大部分是没有复杂的情节，在不断的生死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游戏，而为因应游戏社会的取

得「宝物」或「战利品」的保有，与网友组成玩家之「血盟」集团，这种「血盟」（clan）
不管是虚拟的或现实的，有着近似少年帮派组成的利益关系。换言之，在这个虚拟的游戏社

会中，成熟的玩家，以利益互惠考量作为社交的规则，网友之间的互助、信任与保护机制完

全存在于利益的取得与分配。虽然大部分参与这些游戏的网友都能分清线上与线下的关系，

                                                 
∗曾在報章上閱讀到一位家長述及其子在電腦遊戲的結果，但無法找到其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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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了解到游戏中宝物取得之虚拟情境与现实对象的不同，但也曾因为两者的混淆而造成实际

伤人的事件。 

第四，计算机游戏为吸引初学者，都有「重设」（reset）的机制，一切可以重头再来。

在益智游戏部分，重设的机制是增强玩者的进一步练习游戏的运作，吸引玩者的兴趣。现实

世界，甚至人生，失败是常见的经验，在各种游戏的玩耍上，重来一次或交换角色扮演都是

常见的，对玩家的价值结构影响相当有限。但是在青少年热衷的线上游戏中，最常见的是以

打斗、攻城、置人于死地的情节占相当大的部分。然而，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是，这种在画面

上近乎实境的游戏，在攻击失败之后，是可以重来的。换言之，在计算机游戏的虚拟世界人

是不会死的。青少年面对这些画面。具有血腥、生死、暴力等情节，在没有任何预先的讲理

或思考的情况下，快速反应而且毫不留情的攻击对方，慢一步，就会损失得分。估且不管这

些萤光幕是否有损伤玩者的眼睛，但急速反应，未能思考的暴力行为，都可以轻松的看待。

一旦沉迷于这种游戏之中，回到现实社会，是否会影响到玩家对生命价值的看法，及在行为

上的表现，这是学界、家长及教师们都在担心的。 

上面四点计算机游戏呈现的文化现象，（1）计算机游戏的空间是虚拟的，完全出自程

序设计者的脑中，为了争取市场，设计或发行的公司是全力在拥有及控制消费者，未能给予

玩家自由想象的空间；（2）各种拟人化的线上游戏提供虚拟世界中的简单法则，以相互利

用及相互夺取为行动指导原则，没有「人」的意义；（3）游戏的情节简单，大部分没有教

育意义或隐含教化的功能，可能造成虚拟物品与现实物体上的混淆，甚至诉诸实际的行动；

及（4）重设的机制，在屏幕画面快速交替，其中人物的生死也可以交替，生死变化成为不

重要，也无价值。在青少年成长阶段，正值需要自我认同的时期，这些现象是否有影响？在

他们建构价值观念时，是否形成为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否可以被证成，下面将就一些实证上

的数据说明，然后提出结论。 

IV、实证的调查结果与讨论 

上面曾提及国内对电玩与社会或游戏者之间的次文化关系的研究并不丰富，有不少教育

社会学或教育研究所的硕士论文以小规模的探讨某种游戏对青少年或大学生的影响，也有一

些国科会的专题研究计画，有些尚未完成，没有完整的报告。这些研究的目的，基本上不在

讨论青少年价值观之形成的问题。唯一的大型调查报告是由向阳基金会所公布的报告，但此

调查的目的在于调查青少年驻足网络咖啡店的现象，并以设定网咖管理法则为目标，以免造

成复杂的场所，影响青少年的行为，这是以辅导及任务导向的调查，虽然有指设性，但也有

着夸大或强化某些结果的可能。 

为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笔者在今年（二００五）暑假（六、七月间），以问卷的形式

请两间台北市国中（大部分属青少年年龄层）的学生共一二０位同学填答。问卷中只提出简

单的问题，了解目前青少年在计算机游戏上的一些现象，同时检视计算机游戏的性质及与玩

家的一些观点。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问卷，同时样本份数相当有限，其所得的结果在普遍

化的应用上亦有其限制，只能说是初步的探讨，可以做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首先，在回收的问卷中，明显的看出，目前青少年学生玩计算机游戏的场所已经由网咖

改为家中。尤其是需要利用宽频的网际网络及线上游戏，在家中也很容易上网与网友一起游

戏了，计算机的普及可见一斑。在一二０份问卷调查结果，有 87.5％会玩计算机游戏，也

有 12.5％的学生不玩的。有 96.5％的学生是在家中玩计算机游戏，只有 1.7％是到网咖去的。

从这个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国中的青少年学生，大部分会玩计算机游戏，更有绝大

部分学生是在家中上网的。虽然，我们也知道流连在网咖的学生可能是中辍生，或未能升到

高中的青少年居多，但因为取样的困难，未能做这一方面的调查。但是这个结果，可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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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像是目前在校生已有大部分不去网咖玩计算机游戏，因此，相信从事网咖行业的店家应

该有减少的趋势。 

其次，在询问学生每日花费于计算机游戏的时间来看，约三分之二的学生是在三小时以

内，其中 45.3％的学生只花费一小时以内的时间在计算机游戏上。花费在计算机游戏的时

间中，以上网或线上游戏的时间居大部分。因为游戏的时间有限，也因此因为玩计算机而熬

夜的情况也不算很严重，但也有约四分之一的学生（25.4％）会因为玩计算机游戏而熬夜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每天三小时左右坐在计算机前面打电动，那么，相对的，花费在其它

休闲活动的时间会减少，虽然有大部分学生认为打电动并非是其唯一的休闲活动，只有 16.9
％认为是其唯一的休闲活动，但是这却显示出学生其它休闲活动的时间并不多。 

再次，有些学生会因为电动游戏的成绩不佳，而感到沮丧，这项结果的比例并不高，只

有 16.1％。换言之，大部分学生是可以分清虚拟世界竞争之结果与现实上的差异。更明显

的看法是不同意一种说法：电动打的好代表人聪明，不好则代表笨。另外一题的答案也可以

说明这一点，游戏的剧情与现实生活是不一样的，绝大部分学生（94.2％）不会认为游戏剧

情如同现实生活。但是却有近三成的学生会认为游戏世界比他（她）们所处的世界要美好，

这个数值也许值得社会学者注意，可能有对现实不满，寄托于计算机之虚拟世界的情形。 

第四点，从性别的差异而言，在总样本来说，女生较男生为多，但差别只在百分之二，

也就是说男生有五十八人，女生有六十二位。以年龄的分配而言，绝大多数是在十三岁至十

六岁之间，十六岁只有十位，算是青少年中年纪较大的。问到他们从几岁开始玩计算机游戏，

最小的是从四岁开始就接触电玩，有三分之一是从十岁或十一岁开始，若以青少年的年纪平

均为十三岁而言，大部分学生都有至少两年的计算机游戏之年资了。以这个样本中之 87.5
％是会玩计算机游戏的数值来说，在此数值中，每人由开始到目前，几乎都有两年以上的经

验。同时大部分的游戏是属于线上或网络游戏，那么，假如这些游戏的性质不是益智性的，

而是以战争、打斗、死亡等暴力倾向的情节为设计目标，那么，正如同上面提到的计算机游

戏文化之一项特性，影响到青少年在价值观的成长以及自我的认同。 

我们可以由黄德祥与李介至（2003）的论文中找到一些他们引用的数据。美国心理学

会呼吁要正视电玩的议题，一些负面的研究显示若沉迷于电玩游戏，有干扰儿童至青少年正

常的学习活动之可能。虽然许多的结果尚未完全证成，但是至少在探讨暴力型游戏与敌意行

为之关系上，有七成的相关研究显示暴力型游戏可能促使儿童或青少年产生较多的暴力行

为，尽管两者的关系维持并不长久（黄德祥、李介至，2003: 40）。不论是因为个人的无聊

倾向、寻求刺激，或是提供幻想之虚空间，计算机游戏与个人行为之间是有关系存在的。这

个论点，在心理学发展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至于计算机游戏文化与价值观之形成是否有关

系，仍待进一步证成。 

第五点，我们由问卷中的三个问题的答案，多少可以看出青少年若进入游戏世界，此世

界的文化多少会影响到他（她）们的价值观。上面提到游戏世界的文化中，人的生命可以重

复，暴力动作的画面不容许玩者仔细思考，为争取更多顾客，设计者会尽量增加画面上之暴

力指数等的特性，使得接触者或处在此文化环境中，只有实时快速的反应，没有思考的机会，

而在容易混淆的现实虚拟社会中，有可能将虚拟世界的一些价值观转移到现实社会中的。虽

然大部分学生对游戏之情节不会认为是真的，但也有十分之一的学生（11.1％）认为它是真

的，但是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玩时将自己想象为剧中人物。角色扮演是一些游戏的吸引人

之处，因为只有使自己成为剧情中之人物，才有可能战胜敌人。但若每日有一到三小时是扮

演游戏中的某个角色，在下线之后，此角色之影像与动作是否存留在个人行为中，我相信对

于少数人而言，这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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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杀死对手，获得胜利，这种快感非常明显的，也是会持久的。

一半以上的学生都认为杀死对手是很快乐的，是具有正面的意义。那么，剧中人物的生死对

玩者而言重要与否的问题，正与反的答案是相差不多的。一半以上（51.7％）的学生回答是

认为其生死对他（她）们并不重要，但也有 48.3%的学生采取否定的答案，也就是剧中人

物的生死是重要的。这样的答案，我们可以由上面两题，一起看下来，可以解释说，若每天

面对游戏角色之死亡，不管是自己扮演的角色或是被击败的角色，他们在每次重新玩一次时

复生，自己也可以更换角色，那么，在这些复杂关系中，人物的生死或生命的价值在那里，

可能容易使尚未深入生命探讨层面或人生认同的青少年混淆的。 

第六点，学生以填写方式回答最常玩的游戏问题，由其答案显示，在众多种游戏中，我

们整理出有将近七十种游戏，几乎每位学生都至少熟悉二至三种游戏。在仔细翻阅各种游戏

的类型与特色介绍之后，发现除了少数，约三、四个游戏是属于个人单机板，没有参杂暴力、

攻击性质的个人游戏之外，其余全部含盖着可以上线、角色扮演、攻击、打斗、掠夺等的情

节的游戏。显示紧张刺激，具有情色元素，情理之外的各种活动，加上炫目的萤光幕图像，

如「欲望城市」，似乎可以满足一些人对美丽、欲望，及不合情理的幻想，但却与现实社会

差距甚大。有些游戏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设计许多以线上与线下互通的形式，如「天堂」、

「仙境传说」或「世纪帝国」等，玩家除了在线上合作夺宝、交换及储蓄之外，甚至可以在

线下交换或购买宝物，作为升级的条件。有位朋友就提到她曾陪同其子到市区之某地与网友

交换宝物，这更容易混淆现实与虚拟社会。 

在许多复杂、琳琅满目的游戏中，青少年若常常沈浸在这些虚拟、幻想世界，以及不合

情理的思考方向，在与现实世界的混淆当中，建立个人的价值观将不是只靠父母、师长，甚

至一些社会辅导人员。如生命的价值在人死亡之后一再复活的游戏文化之中，如何建立？是

否影响青少年对生命的认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是教育者面对辅导及道德教育工

作时的一些问题。 

V、结论 

计算机游戏对于青少年是否有影响，基本上无论是由正面的讨论或负面的研究，答案都

是肯定的。换言之，在计算机科技发展极为快速，同时成为市场竞争的要项之一的时候，我

们无法脱离计算机对我们的影响。然而在一些计算机游戏的研究主题的讨论中，作者似乎都

已经有了结论，然后找一些支持其结论的研究或实证的证据，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两极化的

研究结果。 

但若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考虑，我们要思考的是教育是面对人们成长过程的一项工作。

由儿童时期经过青少年到青年、成人，是一段学习的过程，经验与知识的增长，认同的建立，

人生、世界观的形成，是延续不断的成长。从对自己、周遭环境、他人及世界的认识接收文

化中传递的价值观，到确定自我、了解自我等等。青少年的阶段是人生中追求外在的肯定及

内在的自我独立人格建立上的重要阶段，对于青少年的价值观最有影响的包括父母、教师及

同侪，以及社会存在的普世价值。在计算机发达的现代，计算机科技不但进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计算机游戏更成为由儿童到成年人的一项重要休闲活动。在常常与计算机游戏接触的青

少年生活中，游戏中所带有的各种观点或隐藏在其中的意识型态是否也成为影响青少年建立

价值观的因素之一。本文即在探讨其中的关系，由上面的讨论，可以提出一些结论。 

首先，计算机游戏的特性形成的一种科幻式的文化，有一大部分是来自设计者的思考，

设计者的目的在于吸引顾客，以各种方式吸引玩家购买其所设计的产品。这样的虚拟世界价

值观并非来自家庭、教师，甚至传统，而完全受制于游戏设计者。其次，计算机游戏的内容

包含着拟人式的互动、攻击，充满声光刺激的画面，以及简单的虚拟社会法则，没有经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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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反省，只循着一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没有现实世界人际之间的规范可

言。再者，因为计算机游戏的「重设」机制，屏幕上呈现的是快速变化的生死交替，没有任

何「人」的意义，「生死」可以等闲视之。 

这种游戏文化占据青少年的部分时间，虽然现实与虚拟之间是有距离的，但在下线之后

的短暂时间中，虚拟世界之一切仍会停滞在玩者的脑海中，停滞时间稍长，就有可能使玩者

产生现实与虚拟的混淆。 

在我们实证的调查方面，以都会区的两所国中学生作为样本，虽然不是随机抽样，但也

有代表性。我们从样本的答案可以得到下面的结果：（1）家用计算机的普及与宽频网络的

设施，使得学生不需涉足网咖打电动了。（2）在游戏型态上，除了极少数的意志性个人形

式的游戏之外，大部分吸引青少年的是线上游戏，尤其是多人互动的游戏。（3）这些吸引

青少年的线上游戏绝大部分是以谋略、攻击、打斗、及暴力的情节为主，有些又以夸张色情

为故事主轴，更有以线上与线下的利益组织为附加价值，使得玩者似乎游走在虚拟与现实之

间，以对组织的忠诚与合作来控制同侪的关系。（4）虽然大部分青少年玩游戏的地点是在

家中，而且每天大约一到三小时，应该尚未到达沉迷的情况，但是，他（她）们的思考有多

少会受到计算机游戏文化的影响，是许多教育者或家长担心的。 

最后，自我发展理论中设定青少年时期是在建立个人的自主、自信及自我的阶段，因为

与他人及同侪的接触增加，从顺从到自以为是的道义阶段，就很容易认同玩伴之间组织的忠

诚法则，不加思考的加以肯定与遵从，也很容易接收游戏世界中的简单法则，如以利益为主

的交际。另一方面，计算机游戏文化中呈现的生命价值及「人」的价值，都是未经反省的，

同时也是与个人毫无关系的。那么，各种价值观在青少年的观念建构上相信会呈现较以前混

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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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问卷调查统计资料 

题目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 

男 58 48.3性别 

女 62 51.7

12-13 岁 26 21.6

14-15 岁 83 69.2

年龄 

16-17 岁 11 9.1

10 岁以下 64 53.3

11-12 岁 38 31.7

13-14 岁 10 8.3

玩计算机游戏的年龄从几岁开始 

未填答 8 6.7

是 105 87.5是否玩计算机游戏 

否 15 12.5

家中 111 92.5

同学家 2 1.7

网咖 2 1.7

玩计算机游戏主要的场所 

未填答 5 4.2

0-1 小时 53 44.2

2-3 小时 38 31.7

4-5 小时 17 14.2

6 小时以上 9 7.5

每天玩计算机游戏时间 

未填答 3 2.5

0-1 小时 63 52.5

2-3 小时 31 25.8

每天上网玩网络游戏时间 

4-5 小时 1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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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时以上 8 6.7 

未填答 3 2.5

是 30 25

否 88 73.3

是否因为玩计算机游戏而熬夜 

未填答 2 1.7

是 20 16.7

否 98 81.7

是否将「打电动」作为唯一的休闲活动 

未填答 2 1.7

是 19 15.8

否 99 82.5

是否因为电动游戏的成绩不佳而感到沮丧？ 

未填答 2 1.7

同意 7 5.8

不同意 112 93.3

有人说电动打的好，就代表聪明，电动打的不好，

就代表笨，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未填答 1 0.8

是 68 56.7

否 48 40.0

所玩的游戏中有没有以战争、打斗、具生死情节为

主体的？ 

未填答 4 3.3

是 13 10.8

否 104 86.7

在玩上述游戏的剧情是否会让您觉得它是真的？ 

未填答 3 2.5

是 39 32.5

否 79 65.8

在玩上述游戏时，您是否曾将自己想象成为剧中人

物之一？ 

未填答 2 1.7

是 69 57.5

否 48 40.0

是否认为在游戏中杀死对手、获得胜利很快乐？ 

未填答 3 2.5

是 61 50.8是否认为在游戏中人物的生死对您不重要？ 

否 57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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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填答 2 1.7

是 7 5.8是否认为现实生活像在游戏世界一样？ 

否 113 94.2

是 35 29.2是否觉得游戏世界比您的世界要美好？ 

否 85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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